
學歷欄位定義表 
 

項目 欄位名稱 說      明 

6. 畢肄業 畢業：係指已畢業且已核發畢業（學位）

證書或資格證明書（進修補校）者。 

肄業：係指尚未畢業且未核發畢業（學位）

證書或資格證明書（進修補校）

者。例如：應屆學生、在學學生、

休（退）學均屬之。 

7 應屆否 應屆：係指報考當年度之畢業生。 

例如：延畢者如預定本年度即可畢業，其

亦屬應屆畢業。 

9 授予學位 無論畢業或肄業，均視為同ㄧ教育程度。

例如：大學三年級或大學畢業，其授予學

位均為大學。 

12 修業年限 係指該學制或系科所規定之修業年限。 

例如：大學四年畢業，則其修業年限為四

年；大學五年畢業，則其修業年限為五

年；二專少數科系修業年限為三年；五專

少數科系修業年限為六年。 

13 肄業年級 係指最後 1次辦理註冊之年級。 

例如：學生證最後註冊或肄（修）業證明

所載之年級。 

 


